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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 
州务院 

认证服务处 
P.O. Box 22001             

Albany, NY 12201-2001 
客户服务：(518) 474-4429 

https://dos.ny.gov  
纽约州业主和租户披露表 

 

本文件并非合同 
   纽约州法律要求作为房产业主和租户代理人的房地产经纪
执照持有人向与其合作的潜在业主和租户提供建议，说明其代
理关系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本披露将帮助您
就您与房地产经纪商及其销售代理的关系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您可能会收到不止一份披露表。法律可
能要求协助交易的每名代理人向您出示该披露表。房地产经纪
人是有资格就房地产提供建议的人。 
  如果您需要法律、税务或其他建议，请咨询该领域的专业人
士。 
 

有关房产的披露  
代理关系 

业主代理人 
业主的代理人是业主聘请代表业主利益的代理人。业主的代理

人通过以业主可接受的租金和条件确保业主公寓或房屋的租户

来做到这一点。业主代理人对业主负有但不限于以下受信义

务：合理注意、完整忠诚、保密、充分披露、服从和记账义

务。业主的代理人不代表租户的利益。业主代理人的义务也受

代理人与业主之间协议中规定的任何具体规定的约束。在与租

户交易时，业主代理人应 (a) 在履行代理人职责时运用合理技

能和注意；(b) 诚实、公平和善意地交易； (c) 披露代理人已

知的对财产的价值或合意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所有事实，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租户代理人 
租户代理人是租户聘请的代表租户利益的代理人。租户的代理

人通过以租户可接受的租金和条件协商公寓或房屋的出租或租

用来做到这一点。租户代理人对租户负有但不限于以下受信义

务：合理注意、完整忠诚、保密、充分披露、服从和记账义

务。租户的代理人不代表业主的利益。租户代理人的义务也受

代理人与租户之间协议中规定的任何具体规定的约束。在与业

主打交道时，租客的代理人应（a）运用合理的  
 
技能和注意；(b) 诚实、公平和善意地交易； (c) 披露代理人

已知的对租户履行合同购买业主房产产生重大影响且符合代理

人对于租户受信义务的所有事实。 

经纪商代理人 
经纪商代理人是与挂牌代理人或租户代理人合作或受其聘用的

代理人（但不得作为挂牌代理人或租户代理人为同一家公司工

作），以协助挂牌代理人或租户代理人寻找要出售的房产，以

分别为挂牌代理人的业主出售或租户代理人的租户购买。经纪

商代理人与租户或业主没有直接关系，且租户或业主不能直接

向经纪商代理人提供指示或指令。因此，租户和业主对经纪商

代理人的行为不承担替代责任。挂牌代理人或租户代理人确实

向经纪商代理人提供指导和指示，因此挂牌代理人或租户代理

人将对经纪商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双重代理人 
如果租户和业主均以书面形式表示知情同意，则房地产经纪商

可以同时代表租户和业主。在该等双重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

将无法向业主和租户双方提供全方位的受信义务。代理人的义

务也受代理人、租户和业主之间协议中规定的任何具体规定的

约束。作为双重代理人的代理人必须向业主和租户双方仔细解

释代理人同时也在为另一方行事。代理人还应解释双重代理可

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业主和租户同意双重代理关系即放弃了他

们对完整忠诚的权利。业主或租户在同意此类代表之前应仔细

考虑双重代理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业主或租户可以通过在本

表格上注明该等内容，提供对于双重代理的事先知情同意。 

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 
如租户和业主双方以书面形式提供知情同意的，委托人和作为

双重代理人代表双方的房地产经纪商可以指定一名销售代理人

代表租户，另一名销售代理人代表业主。销售代理在房地产经

纪商的监督下工作。在租户和业主的书面知情同意下，租户的

指定销售代理人将作为租户的代理人代表租户的利益并代表租

户进行倡导，而业主的指定销售代理人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

代表业主的利益并在租户与业主之间的谈判中代表业主的利益

进行倡导。指定的销售代理人不能向业主或租户提供全方位的

受信义务。指定的销售代理人必须说明，就像其监督下的双重

代理人一样，其不能提供完整忠诚。业主或租户在同意该等代

表之前应仔细考虑与指定销售代理人双重代理关系可能带来的

后果。业主或租户可以通过在本表格上注明该等内容，提供对

于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的事先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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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格由以下人士提供给本人 
                                                                       （执照持有人的姓名）                                                  （公司、商行或经纪商的名称） 
 
其系为以下人士利益行事的持牌房地产经纪商： 
  
 
 
                   (         ) 业主，作为（勾选以下关系）                                                     (          ) 租户，作为（勾选以下关系） 
 
   (         )业主的代理人 (         )租客的代理人 
 
 (          )经纪商代理人 (         )经纪商代理人 
 

 (           ) 双重代理人 
 

  (          ) 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人 
 
 
 
如需事先知情同意双重代理或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请填写以下部分： 
 
 
  (          ) 事先知情同意双重代理 
 
  (          ) 事先知情同意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 
 
 
 
如上文指明具有指定销售代理人的双重代理人：                                                                                    被委派代表  
 
租户；并                                                                                       被委派在本交易中代表业主。 
 
(我) (我们)                                                                                                               确认收到了本披露表的一份副本： 
 
 
 
  业主{        }  和/或租户{        }签字： 
 
 
 
 
 
 
 
 
 
 
日期： 日期： 


